附件2

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登记对象名单登记表
         市（县、区）                                    x年x月x日
	类型
	序号
	基本信息
	数据填报项
	备注

	历史文化名城调查登记对象名单
	——
	名称
	
	

	
	
	地址
	
	

	
	
	历史建制
	都城□/府城□/州城□/县城□/

其他：        
	

	
	
	范围类型
	城区□/卫所□驿城□/寨堡□/

其他：        
	

	
	
	历史城区主体年代
	1911年以前□；1911-1949年□

1949-1978年□；1978-2000年□
	

	历史文化街区调查登记对象名单
	1
	名称
	
	

	
	
	地址
	
	

	
	
	主体年代
	1911年以前□；1911-1949年□

1949-1978年□；1978-2000年□
	

	
	2
	
	
	

	
	…
	
	
	

	历史地段调查登记对象名单
	1
	名称
	
	

	
	
	地址
	
	

	
	
	主体年代
	1911年以前□；1911-1949年□

1949-1978年□；1978-2000年□
	

	
	2
	
	
	

	
	…
	
	
	

	历史建筑调查登记对象名单
	1
	名称
	
	包括门牌号

	
	
	地址
	
	

	
	
	主体年代
	1911年以前□；1911-1949年□

1949-1978年□；1978-2000年□
	

	
	
	建筑面积
	       平方米
	

	
	2
	
	
	

	
	…
	
	
	


附件3

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总结报告（模板）
一、基本情况

（一）调查工作开展情况

市、县（区）共制定印发方案x个，建立专项调查工作组x个，开展部署动员会议xx场，发动xx个部门xx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人员xx名）参与专项调查。共收集资源线索xx条，共享“四普”信息资源xx条，开展专家研讨会xxx次.......
（二）调查成果情况

一是调查发现潜在历史文化名镇xx个，涉及历史文化遗产或承载一定时期居民历史记忆的场所x处，长度25米以上历史街巷（河道、渠道等）x条。

二是调查发现潜在历史文化街区xx片，核心保护范围面积xx公顷。

三是调查发现潜在历史地段xx片，其中社会生活类xx片、经济产业类xx片、纪念设施类xx片、文化名胜类xx片，科技文教类xx片，其他类xx片。
涉及老工业区xx处、老矿区xx处、老居住区xx处、老商贸区xx处、老广场xx处、老厂（场）区xx处、老校园xx处、老公园xx处、老车站xx处、历史景观xx处、历史河（驿）道xx处....
四是调查发现潜在历史建筑xx处，按类别划分：居住建筑xx处、公共建筑xx处、工业建筑xx处、农业建筑xx处、构筑物xx处；按年代划分：1911年以前xxx处，1911-1949年xx处，1949-1978年xx处，1978年以后xx处.....
二、经验及亮点做法（统筹部署、技术支撑、发动宣传、部门协同、制度建设等）

一是.....

二是.....

三是.....

三、存在问题

一是.....

二是.....

三是.....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

二是.....

三是.....

附件4

老城区和老街区专项调查账号人员分配表

	序号
	地市
	县区
	联系人员
	联系电话

	1
	银

川

市
	市本级
	
	

	2
	
	兴庆区
	
	

	3
	
	金凤区
	
	

	4
	
	西夏区
	
	

	5
	
	永宁县
	
	

	6
	
	贺兰县
	
	

	7
	
	灵武市
	
	

	8
	石

嘴

山

市
	市本级
	
	

	9
	
	大武口区
	
	

	10
	
	惠农区
	
	

	11
	
	平罗县
	
	

	12
	吴

忠

市
	市本级
	
	

	13
	
	利通区
	
	

	14
	
	同心县
	
	

	15
	
	盐池县
	
	

	16
	
	青铜峡市
	
	

	17
	
	红寺堡区
	
	

	18
	固

原

市
	市本级
	
	

	19
	
	原州区
	
	

	20
	
	西吉县
	
	

	21
	
	隆德县
	
	

	22
	
	彭阳县
	
	

	23
	
	泾源县
	
	

	24
	中

卫

市
	市本级
	
	

	25
	
	沙坡头区
	
	

	26
	
	中宁县
	
	

	27
	
	海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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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城乡历史文化领域有关认定标准
	序号
	认定类别
	认定标准要求

	
	
	自治区级
	国家级

	1
	历史文化名城
	1.与中国悠久连续的文明历史有直接和重要关联。在国家政权、制度文明、国家礼仪、农业手工业发展、商贸交流、社会组织、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城市与建筑、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军事防御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2.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形态、科技文化发展有直接和重要关联。突出反映近现代战争冲突与灾害应对、革命运动与政治体制变革、工商业发展、生活方式变迁、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科学技术发展、城市与建筑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或杰出成就。
3.见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突出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创建革命根据地、长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
4.见证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与发展历程。突出反映宁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发展、工业体系建立、科技进步、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5.见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突出反映宁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6.突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集中反映宁夏地区文化特色、地方特色或见证多民族交流融合。
	1.体现特定历史时期城市格局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保存完好。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不少于1片，每片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地段的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1公顷，长度50米以上历史街巷（河道、渠道等）不少于2条。
2.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工业、交通、水利等历史文化遗产或能够展现当地历史风貌特色的建（构）筑物不少于10处，保存状态良好，且能够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核心价值。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试行）》（2020年）：
（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具有下列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之一。
1.与中国悠久连续的文明历史有直接和重要关联。在国家政权、制度文明、国家礼仪、农业手工业发展、商贸交流、社会组织、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城市与建筑、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军事防御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2.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形态、科技文化发展有直接和重要关联。突出反映近现代战争冲突与灾害应对、革命运动与政治体制变革、工商业发展、生活方式变迁、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科学技术发展、城市与建筑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或杰出成就。
3.见证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突出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创建革命根据地、长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
4.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发展历程。突出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发展、工业体系建立、科技进步、城市建设、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5.见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突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沿海开放城市发展、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6.突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集中反映本地区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或见证多民族交流融合。
（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具有能够体现上述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和空间环境。
1.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格局风貌、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存完好。历史文化街区不少于2片，每片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1公顷、50米以上历史街巷不少于4条、历史建筑不少于10处。
2.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少于10处，保存状态良好，且能够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核心价值。

	2
	历史文化名镇
	
	应当满足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范围内现存文物保护单位、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工业、农业、交通、水利等历史文化遗产或承载一定时期居民历史记忆的场所不少于5处，长度25米以上历史街巷（河道、渠道等）不少于1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组织申报第八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通知》（2023年）：
（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1.历史文化名镇现存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
2.传统格局基本完整，且构成镇（村）格局和历史风貌的街巷、环境要素是历史遗存原物，保存文物丰富或历史建筑集中成片。
（二）具有下列历史文化价值之一。
1.对推动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具有全国或地区范围的影响；或系当地水陆交通中心，且为闻名遐迩的客流、货流、物流集散地。
2.能够体现镇古代悠久历史、近现代变革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特定历史时期的建设成就。
3.与历史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工程相关。
4.镇选址、空间格局、肌理风貌、建筑技艺、农耕景观等体现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时代风格或延续特定的农耕生产方式。
5.保留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传统生活延续性，承载历史记忆和情感。

	3
	历史文化街区
	（一）具有下列历史文化价值之一：
1.在城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与历史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能够体现城镇古代悠久历史、近现代变革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
2.空间格局、肌理和风貌等体现传统文化、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
3.保留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传统生活延续性，承载了历史记忆和情感。
（二）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真实的物质载体，并满足以下条件：
1.传统格局基本完整，且构成街区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巷和历史环境要素是历史存留的原物，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1公顷；
2.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等保护类建筑的总用地面积不小于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总用地面积的6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
城镇中具备下列条件的传统居住区、商贸区、工业区、办公区等地区可以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
（一）具有下列历史文化价值之一。
1、在城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与历史名人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能
够体现城镇古代悠久历史，近现代变革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新中国建设发
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
2、空间格局、肌理和风貌等体现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
3、保留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传统生活延续性，承载了历
史记忆和情感。
（二）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真实的物质载体，并满足以下条件。
1、传统格局基本完整，且构成街区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巷和历史环境要素是
历史存留的原物，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不小于1公顷。
2、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建筑、历史建筑
等保护类建筑的总用地面积不小于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总用地面积的60%。

	4
	历史地段
	未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的老广场、老厂（场）区、老校园、老公园、老车站、历史景观、历史河（驿）道等地区，可以申报历史地段：
1.能够体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城乡建设成就，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2.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真实的物质载体。
	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标准，且不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范围的地段，可以认定为历史地段：
（一）具有下列历史文化价值之一。
（1）文化名胜类：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标识作用和精神象征意义。
（2）纪念设施类：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具有一定的纪念、教育等历史文化意义。
（3）格局生活类：承载了一定时期历史记忆和情感，具有一定的群体心理认同感，空间格局、肌理和风貌等体现了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
（4）经济产业类：体现了工业、农业、商业等生产技术变革、组织方式创新等行业历史发展。
（5）科技文教类：见证了一定时期思想、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及社会事业的产生、发展和变革。
（6）地方特色类：见证了地方发展，反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
（二）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真实的物质载体，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保存一定数量的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环境要素等，保护范围面积原则上不小于1公顷。
（2）保留城垣轮廓、历史轴线或街巷肌理等体现传统格局肌理要素的片区。
（3）以线性形态为主的地段，其长度原则上不小于50米。

	5
	历史建筑
	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居住、公共、工业、农业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1.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能够体现其所在城镇古代悠久历史、近现代变革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联，具有纪念、教育等历史文化意义；体现了传统文化、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在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上具有代表性；在某一行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2.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代表一定时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具有典型性；建筑样式与细部等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和价值；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反映所在地域的建筑艺术特点。
3.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建筑材料、结构、施工工艺代表了一定时期的建造科学与技术；代表了传统建造技艺的传承；在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具有群体心理认同感。
4.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通知》：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居住、
公共、工业、农业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一）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1.能够体现其所在城镇古代悠久历史、近现代变革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
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
2.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联，具有纪念、教育等历史文化意义。
3.体现了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
（二）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1.代表一定时期建筑设计风格
2.建筑样式或细部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
3.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
（三）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
1.建筑材料、结构、施工工艺代表了一定时期的建造科学与技术。
2.代表了传统建造技艺的传承
3.在一定地域内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具有群体心理认同感。
（四）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